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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L-2 實驗室人員教育訓練、考核及授權程序 

一、 依據： 

(一) 依衛福部「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 21條規定： 

1.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基本課程。 

2. 實驗室及保存場所之工作人員，每年應取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小

時。 

(二) 本校「中山醫學大學生物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5條：生物安全會職責：訂定實

驗室、保存場所之生物安全、生物保全管理政策及規定。 

二、 目的： 

為確保實驗室新進及在職人員之生物安全認知及技能，符合法規及本校規定，並維護使

用 BSL-2實驗室人員之生物安全，特訂定本訓練、考核及授權程序。 

三、 適用範圍： 

使用本校 BSL-2實驗室的新進及在職人員。 

四、 說明： 

(一) 教育訓練： 

1. 新進人員：應接受至少八小時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基本課程。 

(1) 新進人員訓練計畫： 

A. 實驗室基礎操作訓練： 

由實驗室負責人委由該實驗室資深人員教導一般性知識如實驗室感染來源、實

驗室危害以及實驗程序(儀器設備的使用)、內務整理與一般維護。 

B. 優良微生物實驗技術訓練： 

優良微生物實驗技術訓練及遵循安全工作規範，有助於保護人員免於暴露到病

原體及毒素，並有助於防止其釋出。規範於「BSL-2實驗室標準使用規範

(SOP)」(文件編號：CSMU-BS-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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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實驗室環境安全訓練： 

如一般安全事務，例如火災之警戒，安全衛生環保及及危害通識規則之教育訓

練，進一步了解對於生物危害特性及因應防護措施。 

(2) 訓練時程（完成期限）： 

  新進人員應於 3 個月內完成上述訓練。 

2. 在職人員：每年應取得生物安全及生物保全繼續教育至少四小時。 

(1) 參加中央主管關訂定(線上)的生物安全教育訓練課程： 

如 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以及參加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數位學習課程。 

(2) 參加本校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每年舉辦的安全衛生研習營課程。 

3. 年度教育訓練計畫： 

(1) 由生物安全主管制定下一年度教育訓練計畫，提交生安會審核通過後實施。 

(2) 相關課程可視需求與環安衛中心合辦。 

(3) 課程結束後需將簽到記錄、測驗成績、課程內容電子檔及照片存檔備查。 

(4) 實驗室工作人員，除依法完成前開課程及時數外，應知悉本校實驗室生物安全相

關規範(生安會網頁)。 

(5) 訓練方式可包括實體課程、線上課程 

(二) 考核： 

各實驗室應每年進行至少一次考核，可採多元考核方式，考核通過後得以授權操

作。 

1. 學理考核：採取筆試或線上測驗方式或口頭測驗方式進行考核。 

2. 技能考核：由實驗室資深人員對新進人員進行實際操作考核。 

(三) 授權程序： 

1. 門禁授權程序： 

使用本校 BSL-2 實驗室的人員，經由實驗室負責人評估其適任性且完成各項教育訓

練後，取得實驗室鑰匙/門禁權限，讓僅被授權人員進入阻隔區域。(校級公用 BSL-2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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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的使用，須依據校級公用 BSL-2實驗室使用辦法與校級公用 BSL-2實驗室門

禁管制及訪客管理規定辦理。) 

2. 操作授權程序： 

本校 BSL-2實驗室之操作授權程序同上使用人員之門禁授權程序。 

3. 存取授權程序： 

感染性生物材料存取授權應由實驗室負責人，審核人員的資格 (適任性)，授權於該

實驗室之人員。 

(備註：校級公用 BSL-2實驗室為提供本校師生可安全操作感染性生物材料之實驗區

域，僅作為實驗場所，無存取授權。) 

 

 

 

※相關附件：  

※修正記錄： 最新修正日期 說明 

 112年 12 月 31 日 制定 

 113年 07月 10日 生安會議通過 

   

   

   

 

 

 

 

 

 

 

 


